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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高党政办发〔2022〕2号 

 

承德高新区党政办 
关于印发《承德高新区工作任务分解落实机制》 

的通知 
 

区直各部门，托管镇、社区办： 

《承德高新区工作任务分解落实机制》已经 2022 年第四次

工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承德高新区党政办 

2022年 2月 15日 

 

 

 

承 德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 

党政综合办公室文件  
 
 
 
 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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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高新区工作任务分解落实机制 
 

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提高工作效能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推动

中央、省市及区工管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，制定本工作任务

分解落实机制。 

一、实施范围 

区直各部门、托管镇、社区办 

二、分解落实 

（一）任务分解制度 

1.分解内容 

（1）各部门（单位）承担的职能业务工作。 

（2）上级党委、政府和区工管委重大决策部署、重要文件、

重要会议以及领导批示和交办事项。 

2.分解时限 

（1）各部门（单位）每年承担的职能业务工作，于上年年

末（12月份）、当年年初（1月份）进行精心谋划，并完成任务

分解。 

（2）交办督办事项，由牵头单位（责任单位）自收到之日

起，三日内完成任务分解。 

（3）文件起草单位应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同步制定落实责任

清单，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期限。文件和责任清单一并提请有关

会议研究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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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分解要求 

（1）各事项自承办之日起，即按任务责任进行分解落实，

尽可能做到提前或超前安排，禁止在临近完成时间节点前搞突

击。 

（2）各项工作任务要分解细化至每一环节，每一环节均需

做到定目标、定时限、定分管领导、定科室、定人员，全面实行

清单台账管理，做到底数清楚、任务明确、责任具体。 

（3）分解细化各项工作任务通过横道图体现，倒排序时进

度，挂图作战，确保按时完成。 

（4）任务分解和横道图需根据工作重要程度，由部门、乡

镇主要负责人、区工管委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定，对特别复杂

的事项最迟要在七日内完成任务分解。 

（二）限时报告制度 

1.各事项牵头单位（责任单位）需直接对接上级部门、上级

领导上报的，按规定时间、形式对接上报；经区督考办交办督办

事项，由区督考办按照时间节点汇总，以《督查专报》《督查通

报》《督查建议》等形式上报区工管委主要领导和相关领导、部

门。 

2.需按时上报的各事项，由牵头单位（责任单位）应按照要

求提前 3—5日将任务完成情况上报。 

3.上报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时，文字内容要简练概括，突出完

成情况、存在问题、解决建议和办法，不要强调客观理由，少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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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口开脱责任。同时要附事项当期与上期实时进度图片。 

4.交办督办事项无特殊情况不得延期完成，确需延期完成

的，经区工管委分管领导进行评判后，提前半个月报区工管委主

要领导签批。 

（三）定期调度制度 

1.各部门（单位）分管副职要随时调度、实时掌握分管各项

工作进展情况，及时向部门“一把手”汇报工作。部门（单位）

“一把手”每周听取工作汇报、每半月向区工管委分管领导汇报

工作，对重点专项工作随时汇报。 

2.区工管委分管领导每半月对分管部门进行工作调度，协调

解决部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对需提交区工管委会议定事项及时

向区工管委主要领导汇报，并按议事程序提交会议。 

3.区工管委主要领导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听取重点工作情况

汇报，进行协调调度、做出安排部署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。 

三、督导检查 

1.区督考办按照规定要求，对交办督办事项实时跟进督办，

推动各部门履职尽责，将督查结果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，发

挥激先促后作用。 

2.区纪工委监察组对区工管委部署工作的贯彻落实情况履

行“监督的再监督”职责，重点监督职能部门“一把手”和领导

班子履职尽责情况。对发现的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等“四风”问

题及时启动追责问责，处理结果作为干部使用和绩效考核的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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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。 

3.对重大专项工作任务，区党政办、区党群部、区纪工委

监察组（巡察办）、区督考办等相关职能部门按照监督贯通协同

机制，可以开展联动监督，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按各自职责分

别进行处置。 

四、结果运用 

1.各部门、乡镇、社区，按照部门岗位设置及工作职责对

每名工作人员任务完成情况实行月考评、季考核，考核结果与绩

效工资挂钩。 

2.区督考办在区督考委统一领导下，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

展年度绩效（目标）考核工作，将并考核结果通报全区。其中参

加全区绩效工资管理部门的年度考核结果与年终绩效工资挂钩。 

3.区党群工作部加强干部任用、聘用管理，将督查考核、

追责问责情况与选人用人、评先评优直接挂钩，并作为职务升降、

岗位调整以及聘用合同续订、终止的重要依据，引导各部门及其

工作人员改进作风、推动落实、促进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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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德高新区党政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15 日印发    


